
厦翔政办〔2008〕137号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翔安区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街、场），区直各办、局，各相关单位：

《翔安区地震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翔安区地震应急预案

1.总则

为保证在我区行政区域内发生地震灾害事件时，地震应急工作协调、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务院《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和省委、省政府《福建省处置经济社会紧急情况工作预案》、《厦门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厦门市地震应急预案》和《翔安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我区地震应急工作实行政府领导、统一指挥、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和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

2.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我区地震应急工作由两级机构负责。第一级是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二级是镇（街、场）抗震救灾指挥部。

2.1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职责及其成员单位

2.1.1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是我区地震应急工作的决策领导机构，负责领导、指挥和协调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应急与救灾工作。主要职责是：

（1）贯彻国务院、省、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协调各镇（街、场）及各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协调各种救援力量的救援行动。

（2）分析、判断地震趋势和确定应急工作方案。

（3）协调驻翔部队、边防和消防迅速调集部队参加抢险救灾。

（4）其他有关地震应急和救灾的重大事项。

（5）必要时，组成前方指挥部直接指挥重灾地区的应急工作。

2.1.2区人民政府抗震减灾指挥部组成：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政府办、民政局、科技局、公安分局、人武部等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发改局、经贸局、建设局、卫生局、驻翔各部队等单位负责同志担任（人事变动，自行调整）。

2.2指挥部办公室组成及其主要职责

2.2.1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设在科技局，科技局主要负责同志任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总指挥。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联络员为组成人员。办公室设综合联络组、震情监测组、灾情信息组、条件保障组。

2.2.2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汇集、上报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进展情况。

（2）提出具体的抗震救灾方案和措施建议。

（3）掌握震情监视和分析会商情况。

（4）研究制定文宣工作方案，指导抗震救灾宣传，组织新闻发布会，对有关新闻稿进行审核。

（5）起草指挥部文件、简报，负责指挥部各类文书资料的准备和整理归档。

（6）负责处理指挥部日常事务，办理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2.3科技局的应急职责

科技局负责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负责地震灾情速报和汇集，管理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工作，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工作。

3.预警和预防机制

地震预警和预防机制是提前识别地震前兆，对一定时间和空间区域内强震趋势的紧迫做出预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准备，落实应对措施。

3.1信息报告

科技局在市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指导下对各类地震观测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对未来震情趋势做出判断。

3.2预警预防行动

地震预警预防行动根据地震重点危险区划分—短期地震预报—临震预报的递进式预警，分别采取防震工作部署—防震准备—临震应急反应等预防行动。

3.2.1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划分与防震工作部署

对于中国地震局召开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划定并上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地震重点危险区和省地震局召开年度全省地震趋势会商会划定并上报省政府的地震重点危险区，其中涉及我区行政区划范围时，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部署相应防震工作。

3.2.2短期地震预报与防震准备

在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划分涉及我区行政区域，科技局应加强震情跟踪工作。市政府决策发布短期地震预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时做好防震准备。

3.2.3临震预报与临震应急反应

在市政府决策发布临震预报，进入应急期，预报区范围涉及我区或可能影响我区时，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采取应急防御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1）科技局加强震情跟踪，随时报告震情变化。

（2）根据震情发展和建筑物抗震能力以及周围工程设施情况，发布避震通知，必要时组织避震疏散。

（3）要求有关部门对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4）督促检查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

（5）平息地震谣传或误传，保持社会安定。

临震应急责任单位主要工作及措施：

	责任单位
	主要工作

	区防震减灾

指挥部
	1. 根据震情发展和建筑物抗震能力以及周围工程情况，发布避震通知，必要时组织避震疏散；

2. 要求有关部门对生命线工程和易产生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3. 督促检查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

	区科技局
	1. 加强震情追踪监视，必要时增设活动监测点随时报告震情变化；

2. 迅速提供震情宣传材料，必要时开展针对性的地震科普宣传； 

3. 依法实施地震应急工作检查。

	区委宣传部
	及时组织公布有关信息和开展专项宣传。

	区公安分局
	负责临震应急期的社会治安保障。

	区民政局
	负责救灾救济和灾民安置的准备。

	区经贸局、区财政局、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组织粮食、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准备，加强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与保障。


临震应急期一般为十天，必要时可以延长十天。

3.3地震预警级别及发布

3.3.l地震预警级别

地震预警级别是结合地震的紧迫程度和严重程度两个方面做出分级。

3.3.1.1依据地震的紧迫程度，分为3阶，作递进式预警：

地震重点危险区划分——是指对未来一年或稍长时间内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区域的划分；

地震短期预报——是指对3个月内将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临震预报——是指对10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3.3.1.2依据地震的严重程度，分为3级：

5级至6级地震；

6级至7级地震；

7级以上地震。

3.3.2地震预警的发布

市内的地震预报，由市人民政府发布。

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在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区人民政府可以发布临震预报，并同时向市人民政府及市地震局报告。

4.应急响应

4.1分级响应

4.1.1地震灾害事件等级

我区地震应急预案依据我国相关等级划分原则将地震灾害事件按严重程度分为四级：

（1）一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人员死亡30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占我区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发生在我区周边100公里内7.0级以上地震，可初判为一级地震灾害。

（2）公里内6.0—6.5级地震，二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人员死亡50至300人，或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发生在我区周边100公里内6.5—7.0级地震，可初判为二级地震灾害。

（3）三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人员死亡20至50人，或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发生在我区周边100公里可初判为三级地震灾害。

（4）四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人员死亡20人以下，或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发生在我区周边100公里内5.0—6.0级地震，可初判为四级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等级
	分级标准
	初判标准

	
	人员死亡
	经济损失占年生产总值比例
	发生在我市周边100公里内的震级

	一级地震灾害
	300人以上
	1%以上
	7.0级以上

	二级地震灾害
	50—300人
	
	6.5—7.0级

	三级地震灾害
	20—50人
	
	6.0—6.5级

	四级地震灾害
	20人以下
	
	5.0—6.0级


地震应急的四级响应及基本程序

有感地震应急处置程序（按时间顺序）

	责任单位
	时 间
	任 务 内 容

	区科技局
	白天震后

三十分钟
	1. 接收厦门市地震局的震情报告后，速报区委、区政府值班室和分管区长；

2.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

3. 区科技局启动有感地震应急处置预案。

	
	夜间震后

六十分钟
	

	
	白天震后

四十分钟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到位。

	
	夜间震后

八十分钟
	

	
	白天震后

二至四小时
	 及时有效地完成市地震应急处置指挥中心下达的各项指令；



	
	夜间震后

三至五小时


	

	
	白天震后四至六小时
	完成震害初步评估报告，报区委、区政府、厦门市地震局。

	
	夜间震后五至七小时
	

	区公安局
	震后
	社会治安维护，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区委宣传部
	震后
	  了解社情、民意动态，准确把握区内媒体宣传，配合区科技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宣传。


破坏性地震应急处置程序（按时间顺序）

	责任单位
	时 间
	任 务

	区科技局
	白天震后三十分钟
	 区科技局公室进入地震应急紧急状态。

	
	夜间震后六十分钟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
	白天震后五十分钟
	1.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运转；

2. 通知各辅助抢险救灾和提供各项保障单位启动地震应急分预案。

	
	夜间震后九十分钟
	3. 

	
	白天震后四十分钟
	1. 指挥长、副指挥长到位；

2. 指挥部全体组成人员到位；

3. 启动指挥部全部灾情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夜间震后一百二十分钟
	4. 

	
	白天震后二小时
	1. 全区抢险救援力量部署完毕，并实施救灾行动；

2. 向区政府、厦门市地震局速报震情、灾情、民情和社情。

	
	夜间震后三小时
	3. 

	区科技局
	白天震后二小时
	1. 地震现场工作队赶赴现场，进行现场监测和震害评估；

2. 向区应急处置指挥部、厦门市地震局不间断速报震害评估结果；

3. 做好地震现场专家组接待安排工作。

	
	夜间震后三小时
	4. 


白天震后三十分钟内，夜间震后六十分钟内，由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指令启动各分预案和各镇、街道、火炬工业区应急预案，并按预案要求和程序实施抢险救灾行动。

4.1.2.1应对一级地震灾害，启动I级响应。一级地震灾害发生后，区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指挥地震应急工作，并立即报告市政府，请求进行紧急支援，接受上级部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指挥和协调；组成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直接指挥协调现场应急工作。I级响应的基本程序： 

1、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了解震情灾情，宣布进入震后应急期，上报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市地震局和市民政局，根据灾害程度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决策和处理下列事项：

①组织进行人员抢救和工程抢险工作。

②号召市民自救互救，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工作。启动社会动员程序。

③组成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直接指挥协调现场应急工作。

④为上级部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紧急支援行动提供保障条件。

2、必要时决定实行特别管制措施。

4.1.2.2应对二级地震灾害，启动II级响应。二级地震灾害发生后，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应急工作；接受上级部门的紧急支援。II级响应的基本程序：

1、区人民政府迅速了解震情、灾情，确定应急工作规模，报告市政府，并向有关部门和人武部、消防部队、边防部队通报震情、灾情；宣布进入震后应急期；启动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全区抢险救灾；迅速组织进行人员抢救和工程抢险工作；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灾区对灾区进行援助；号召市民自救互救，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抗震救灾工作需要，请求紧急支援；必要时按照有关规定决定采取特别管制措施。

2、科技局应定时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地震局报告震情、灾情并抄送区直有关部门，提出地震趋势估计和应急工作的建议。

4.1.2.3应对三级地震灾害，启动Ⅲ级响应。三级地震灾害发生后，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本区地震应急与救灾工作，区政府直接面对灾害，其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应急主体。Ⅲ级响应的基本程序是：

灾区所在的镇（街、场）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并向区政府报告，区政府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并抄送市地震局和市民政局。同时，启动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组织各镇（街、场）、区直各有关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4.1.2.4应对四级地震灾害，启动IV级响应。Ⅳ级响应的基本程序是：所在镇（街、场）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并向区政府报告，区政府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并抄送市地震局和市民政局。区政府指挥组织灾区所在镇（街、场）开展相应救灾行动，协调其它镇（街、场）、区直各有关部门支持区、镇（街、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4.2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职责

4.2.1人员抢救与工程抢险

边防大队、消防大队、驻翔部队、人武部迅速调集部队赶赴灾区，搜索并抢救被压埋人员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工程抢险。

4.2.2次生灾害防御

经贸局、建设局、农林水利局、教文局、科技局、国土房产分局、供电分局、环保分局等有关部门，对本系统处在灾区的易于发生次生灾害的工程和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视、控制，防止灾害扩散，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

安监局：对易于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行业和设施所采取的紧急处置措施加强督导和协调。

4.2.3重要目标警卫

公安分局：增加警力，加强对首脑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救济物品集散点等重要目标的警戒。

4.2.4灾民的转移安置

民政局：组织协调好灾民的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调配救灾救济物品，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

4.2.5现场地震监测

科技局：在市地震局指导和市局现场工作组支持下，加强地震监测工作和震区趋势判断，进行宏观烈度科学考查，协调与周边地区的震情监测工作。

4.2.6灾害损失评估

科技局：在市地震局指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灾害损失评估。

4.2.7呼吁与接受外援

民政局、区台办、区外侨办等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震情、灾情，呼吁国际社会、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等提供援助。

民政局：负责接受、安排国际社会和境外人士提供的紧急救援。 

红十字会：接受、安排境外红十字会和国际社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紧急救援。

4.2.8涉外事务

（1）除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由国务院确定的特殊区域外，一般地区可以允许外国专家和外国救灾人员到现场进行考察和救灾；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上述人员来翔后的接待工作，由对口单位负责安排。

（2）对申请来翔救灾人员、新闻记者及科学考察专家的入境手续可作特殊处理，外侨办协调市外事办按照外交部的有关要求处理，协调帮助运送救灾物资的外国飞机直接飞抵厦门机场或就近机场。

（3）应有关部门邀请临时来翔的外宾、外商及海外人士，由邀请单位负责安置；外国来翔旅游者和港澳台旅游者由旅游接待部门负责安置。

4.3现场应急救援协调机制

建立区政府统一领导，由防震减灾部门综合协调，各部门参与的应急救援协调机制。主要工作如下： 

（1）收集汇总并及时上报信息，包括地震破坏、人员伤亡和被压埋的情况、灾民自救互救成果、救援行动进展情况。

（2）划分救援区域，分配搜索营救与医疗救护任务；组织接待境外救援队、分配搜索营救任务并协助工作；协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的行动。

（3）组织查明次生灾害危害或潜在威胁；组织采取防御措施，必要时疏散居民；组织救援力量消除次生灾害后果。

（4）组织协调抢修通信、交通、供水、供电等生命线设施。

（5）估计救灾需求的构成与数量规模，组织援助物资的接收与分配。

（6）组织建筑物安全鉴定工作。

（7）组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4.4新闻报道

宣传部：组织协调新闻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向公众发布震情、灾情等有关信息；并协调做好地震宣传工作。

台办：负责管理、审批台湾记者来翔的采访事务。

4.5应急结束

应急结束的条件是：第一，地震灾害事件的紧急处置工作完成；第二，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的后果基本消除；第三，经过震情趋势判断，近期无发生较大地震的可能；第四，基本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达到上述条件，区人民政府可宣布震后应急期结束。

5.信息报送和处理

地震灾害信息报送和处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地震系统的震情速报和灾情速报，各镇（街、场）及有关部门的灾情报送和处理，震情灾情公告。

5.1地震系统的震情速报

（1）地震发生后，科技局应迅速市地震局了解及处置震情，及时向区政府报告地震参数，但最终结果以国家局为准。

（2）我区及其附近地区发生有感地震，科技局应立即向市地震局监测中心了解地震信息或地震参数初报结果，同时向地震发生地政府报告。

5.2地震系统的灾情速报

对地震灾情和地震影响情况的速报内容包括地震造成破坏的范围、人员伤亡、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等。地震灾情速报的工作程序如下：

（l）科技局负责迅速启动地震灾情速报机制，收集地震灾情并速报。迅速派人到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的地区了解震害信息，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收集灾害损失情况，汇总上报市地震局。

（2）科技局要做到有无灾情均要速报，做到“有灾报灾，无灾报安”。

5.3科技局灾情报送和处理

区人民政府迅速调查了解灾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同时抄送上级地震部门；重大地震灾害和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情况可越级报告。

民政、公安、安全监管、交通、水利、建设、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应迅速了解灾情，及时报区政府办公室，并抄送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科技局。

科技局负责尽快汇总灾情、社会影响等情况，报区政府办公室并续报。同时，向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通报情况，以便及时组织舆论引导工作。

发现因地震伤亡、失踪或被困人员有港澳台人员或外国人，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邀请单位要迅速核实并上报市政府办公厅。
    5.4震情灾情公告

区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和科技局依照有关信息公开规定，及时公布震情、灾情信息。

在地震灾害发生1小时内，发布关于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的公告。

在地震灾害发生24小时内，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发布灾情和震情趋势判断的公告。

适时组织后续公告。

6.后期处置

6.1善后处置

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事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6.2社会救助

民政局负责接受、安排社会各界紧急救助，安排国际社会提供的紧急救助。 

红十字会负责接受、安排社会各界紧急救助，安排境外红十字总会和国际社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提供的紧急救助。

6.3保险

保险公司按照保险责任及时理赔。

6.4调查和总结

地震应急工作基本结束后，科技局牵头负责对地震灾害事件进行调查，对地震应急响应进行总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

7.保障措施

7.1应急队伍保障

7.1.1应急队伍的资源

人员抢救队伍：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边防部队，消防部队，人民解放军，各行业紧急救援队伍，社区应急救援志愿者组织。

工程抢险队伍：水务抢险、燃气抢险、电力抢险、桥梁抢险、防洪抢险、建筑工程抢险、特种结构抢险等队伍。

次生灾害救援队伍：消防部队，石油化工、辐射防护等队伍。

医疗救护队伍：部队和地方的急救医疗队伍。

地震现场应急队伍：市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和中国地震局、省地震局现场应急工作队伍。

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地震部门、建设部门的建筑物安全鉴定专业队伍。

7.1.2应急队伍组织方案

应急队伍组织方案如下：

	应急队伍
	先期处置

队伍
	第一支援梯队
	第二支援梯队

	人员抢救

队伍
	社区志愿者队伍
	地方救援队

国家地震救援队

当地驻军部队
	省地震

救援队

	工程抢险

队伍
	当地抢险队伍
	行业专业

抢险队伍
	省抢险队伍

	次生灾害

特种救援

队伍
	消防部队
	行业特种

救援队伍
	省特种

救援队伍

	医疗救护

队伍
	当地急救医疗队伍
	当地医院

后备医疗队
	附近军队

医疗队

	地震现场

应急队伍
	市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队伍
	中国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队伍
	省地震局地震现场应急队伍

	建筑物安全

鉴定队伍
	市地震局和建设局建筑物安全鉴定

队伍
	中国地震局和建设部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省地震局和建设厅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以上各队伍人员均由翔安区灾害应急救援中心统一协调。

7.1.3应急能力保持方案

建设并保持精干高效、技术精良、准军事化的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和地震应急现场工作队，推进社区地震救援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装备，优化人员配备，细化训练方案，加大培训力度，强化实战演练，增强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做到技术过硬，作风顽强，反应快捷，行动迅速，机动性高，突击力强，有序高效。

7.2通信与信息保障

7.2.1电信运营企业对抗震救灾通信与信息的保障

区各通信运营单位：尽快恢复被破坏的通信设施，保证抗震救灾通信畅通；经批准可调用其他有关部门的通信系统及卫星通信系统。

其他有关部门尽快恢复本部门被破坏的通信设施，协助保障抗震救灾通信畅通。

7.2.2自有通信系统的部门对抗震救灾通信与信息的保障

自有通信系统的部门应尽快恢复本部门受到破坏的通信设施，协助保障抗震救灾通信畅通。

7.3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区、镇（街、场）和有关部门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等物资储备，明确有关单位工程抢险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的位置，并建立相应的维护、保养、调用和征用等制度，确保随时调用。
7.4交通运输保障

经贸局、交通局：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公路、水运、海港和有关设施；组织协调各种运输力量，优先保证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资的运输和灾民的疏散。

7.5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局：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进行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暴发流行；保障饮用水源、食品安全等。

发改局：协调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的紧急调用。

质监三分局：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对生产加工企业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对药品、医药器械的生产、流通、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其他部门应当配合卫生、医药部门，做好卫生防疫以及伤亡人员的抢救、处理工作，并向受灾人员提供精神、心理卫生方面的帮助。

7.6治安保障

公安分局、人武部、边防大队、驻翔部队指导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7.7物资保障

发改局、经贸局：组织调运粮食、食品、燃料油等物资，保证灾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7.8经费保障

财政局：做好应急救灾资金及应急款项的准备和调拨工作。 

民政局：做好应急救济款的发放工作。

人劳局：依法做好灾区有关保险偿付的监管工作。

7.9社会动员保障

一级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发生地的镇（街、场）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区人民政府动员非灾区的力量提供救助。

二级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发生地的镇（街、场）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其它镇（街、场）应当根据灾情情况，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灾区提供救助；灾区所在的镇（街、场）视情况开展捐款捐物活动。

7.10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规划设立紧急避难场所，提倡公共场所和家庭配置避险救生设施和应急物品。

7.11技术储备与保障

建立健全抗震救灾指挥部技术系统（即地震应急指挥系统）、应急基础数据库、应急救援技术系统，开展地震应急救援实用技术研究。

7.12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保障

7.12.1震损建筑物危险评估

当需要进入震损建筑物开展搜索与营救行动，对拟进入的震损建筑物进行危险评估，判断能否进入。

当营救行动需要对震损建筑物的有关承重构件与支撑构件进行破拆，对拟破拆的承重构件与支撑构件进行危险评估，判断能否破拆。

7.12.2危险品处理

探测泄漏危险品的种类、数量、泄漏范围、浓度。

评估危险品泄漏的危害性，划定危险区域。

采取处置危险品泄漏的紧急措施。

7.12.3现场安全监视

接到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余震警报，视情发出警告，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发现余震征兆，立即向震损建筑物中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警告。

监视救援现场及相邻区域的火灾、爆炸、放射性污染、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威胁，必要时向救援现场的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采取防范措施。

监视救援现场损毁高大建筑物继续坍塌的威胁，监视相邻区域损毁高大建筑物继续坍塌的威胁，必要时向救援现场的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采取防范措施。

监视因破拆建筑物而诱发的坍塌危险，必要时向救援现场的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采取防范措施。

7.13群众安全防护的保障

各镇（街、场）具体制定群众疏散撤离的方式、程序、行动的组织指挥方案，规定疏散撤离的范围、路线、避难场所和紧急情况下保护群众安全的必要防护措施。

7.14电力保障

供电分局、经贸局：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发、送、变、配电和电力调度通信系统功能等，保证用电供应。

7.15消防救援

消防大队：指导、协助灾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火灾发生和火灾的扩大蔓延。

7.16城市基础设施抢险与应急恢复

建设局：组织力量对城市中被破坏的供排水、燃气热力、公共客货交通、市政设施进行抢修排险、尽快恢复城市基础设施功能。
8.宣传、培训和演习

8.1公众宣传教育

8.1.1建立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的部门协调合作机制

科技、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按照既定宣传工作方针，加强对公众的防震减灾知识普及和技能教育，增强公众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众震灾时的自救互救能力。

8.1.2向社会发布重点监视防御区和重点危险区判定信息

科技局在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公众减灾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把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判定信息向社会发布，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防震减灾工作。

8.1.3向社会公布地震应急预案信息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最大限度公布地震应急预案信息，宣传和解释地震应急预案以及相关的地震应急法律法规，增强公众的地震应急意识和响应政府应急行为的积极性，增强民众的自防、自救、互救自觉性和能力。

8.2培训

应急救援的管理部门定期组织各级应急管理、救援人员和志愿者进行上岗前培训、应急常规性和业务知识及技能的培训。

8.3演习

各镇（街、场）和各部门、各行业按照预案，协调整合各种应急救援力量，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定期开展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地震应急演练和训练，使工作人员熟悉预案程序，掌握灾害处置方法，并根据演练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预案。

9.其他地震事件应急

其他地震事件指非破坏性、但是会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分类进行紧急处置的地震事件。

9.1有感地震应急

对于我区及其附近地区发生有感地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督导镇（街、场）做好保持社会稳定工作；对于发生在镇（街、场）的地震，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情况，镇（街、场）应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9.2震情异常戒备

对于发现涉及我区的重大短临异常或者重大短临预测意见，科技局与市地震局配合进行跟踪监视；对于发现涉及我区的较大短临异常或者短临预测意见，科技局应配合市地震局认真做好地震短临跟踪监视工作。

9.3平息地震谣言或误传

9.3.1对我区出现地震谣传、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严重影响的情况：

（1）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要督导谣言发生地区的镇（街、场）采取措施平息地震谣言，并将应急情况及时上报市政府和市地震局。

（2）科技局在区委宣传部直接部署下，充分利用我区地震宣传网络收集信息，判定源头，采取针对性辟谣宣传。

（3）科技局每天收集、整理、上报社会相关舆论动态，及时调整宣传策略。

（4）谣传平息后及时总结上报区政府。

9.3.2对于局部镇（街、场）出现地震谣言、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严重影响的情况：

（1）科技局要及时上报区人民政府，联系市地震局调派专家分析谣言起因，作好宣传工作，协助镇（街、场）做好相关工作。

（2）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督导谣言发生镇（街、场）采取措施平息地震谣传，并将应急情况及时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地震局。

9.4毗邻地震影响

毗邻地区发生地震、我市我区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面临毗邻地区边民大量进入我区避难的情况，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时上报市政府，并作必要安排、准备。区政府统一部署做好应急戒备工作，科技局应在市地震局协助下做好震情监测，趋势判断工作。

10.责任与奖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本预案实施中的行为进行奖惩。

10.1奖励

依据《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第三十六条，在破坏性地震应急活动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出色完成破坏性地震应急任务的；

（二）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或者抢救人员有功的；

（三）及时排除险情，防止灾害扩大，成绩显著的；

（四）对地震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五）因震情、灾情测报准确和信息传递及时而减轻灾害损失的；

（六）及时供应用于应急救灾的物资和工具或者节约经费开支，成绩显著的；

（七）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10.2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又未依法事先征得同意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

（二）不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依据《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第三十七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本条例规定制定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

（二）不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规定和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要求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

（三）违抗抗震救灾指挥部命令，拒不承担地震应急任务的；

　　（四）阻挠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调用物资、人员或者占用场地的；

　　（五）贪污、挪用、盗窃地震应急工作经费或者物资的；

　　（六）有特定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临震应急期或者震后应急期不坚守岗位，不及时掌握震情、灾情，临阵脱逃或者玩忽职守的；

　　（七）在临震应急期或者震后应急期哄抢国家、集体或者公民的财产的；

　　（八）阻碍抗震救灾人员执行职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九）不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报告灾情的；

（十）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破坏性地震应急工作的；

（十一）有对破坏性地震应急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行为的。

11.附则

11.1发布与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翔安区处置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2、翔安区防震抗灾指挥部成员

      3、翔安区地震应急预案责任单位领导电话联系表

附件1：

翔安区处置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Y








翔安区处置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Y









翔安区处置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Y








翔安区处置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Y








附件2：

翔安区防震抗灾指挥部成员

组  长：陈春夏（副区长）

副组长：黄加放（科技局副局长）

        陈  煌（公安公局局长）

        卢成家（人武部部长）

        方机械（政府办副主任）

        洪国煌（民政局局长）

成  员：曾繁振（发改局）       陈靖安（财政局）

        陈佳锻（经贸局）       曾嘉福（建设局）

        苏金镇（卫生局）       曾焕岩（供电分局）

        吴晓龙（消防大队）     曾亚青（边防大队）     

黄志宏（电信分局）

附件3：

	翔安区地震应急预案责任单位领导电话联系表

	单位名称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区政府
	陈春夏
	副区长
	7889531
	13906032531

	科技局
	黄加放
	副局长
	7889525
	13950082889

	政府办
	方机械
	副主任
	7889823
	13906037937

	宣传部
	洪允治
	副部长
	7889698
	13950083999

	人武部
	卢成家
	部  长
	7628691
	13395996801

	发改局
	曾繁振
	局  长
	7889955
	13306036739

	财政局
	陈靖安
	局  长
	7889588
	13906037267

	经贸局
	陈佳锻
	局  长
	7889993
	13306012777

	建设局
	曾嘉福
	局  长
	7889882
	13906039639

	民政局
	洪国煌
	局  长
	7889520
	13850055399

	卫生局
	苏金镇
	局  长
	7889658
	13950036898

	农林水利局
	陈国胜
	局  长
	7889896
	13859978188

	安监局
	李德才
	局  长
	7098666
	13003908866

	教文体局
	纪清渊
	局  长
	7886189
	13850021979

	公安分局
	陈  煌
	局  长
	7628802
	13906031212

	消防大队
	吴晓龙
	大队长
	7628119
	13806033799

	边防大队
	曾亚青
	大队长
	7828203
	13806033053

	交警大队
	林龙霞
	大队长
	7628298
	13906038829

	交通局
	钟庆源
	副局长
	7889966
	13859932280

	国土房产分局
	杨嘉祥
	局  长
	7803997
	13850053889

	供电分局
	曾焕岩
	副局长
	7572598
	13850020379

	环保分局
	曾伟民
	局  长
	7614889
	13779972889

	质监三分局
	颜天源
	局  长
	7108077
	13850028799

	电信分局
	黄志宏
	局  长
	7081111
	8683568

	台办
	王才能
	主  任
	7088203
	13600973636


主题词：经济管理  地震  应急预案  通知
抄送：市地震局；

各相关单位：宣传部，人武部，公安分局，台办，科技

局，交通局，国土房产分局，环保分局，供电分局，质

监三分局，电信分局，边防大队，消防大队，交警大队，

应急中心。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11月21日印发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应对一级地震灾害


响应基本程序





预警信息


（各镇〈街、场〉或区直有关部门）





信息反馈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





上报区政府及办公室领导





信息报告


（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上报市政府总值班室





向区直有关单位或相关镇（街、场）传达领导批示和指示





组织人员抢救人员和工程抢险救灾





区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抗震救灾指挥部


（区政府为主）





号召群众自救，启动社会动员程序





组成现场指挥部，直接指挥现场应急





为上级部门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供保障





必要时决定实行


特别管制措施





调查评估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恢复重建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善后处理


（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应对二级地震灾害启动应急程序





预警信息


（各镇〈街、场〉或区直有关部门）





信息反馈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





信息报告


（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上报区政府及办公室领导





上报市政府总值班室





了解震情、报告市政府并向有关部门


和人武部、驻军、武警部队通报震情





向区直有关单位或相关镇（街、场）传达领导批示和指示





宣布进入震后应急期，启动抗震救灾指挥部。





应急响应


（区政府为主）





号召群众自救、根据需要请求上级支援





必要时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特别管制措施





区科技局应定时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地震局报告震情、灾情，并抄送区直有关部门，提出地震趋势估计和应急建议





调查评估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恢复重建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善后处理


（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应对三级地震灾害启动应急程序





预警信息


（各镇〈街、场〉或区直有关部门）





信息反馈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





上报区政府及办公室领导





信息报告


（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上报市政府总值班室





灾区所在的镇（街道）人民政府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并向区政府报告。





向区直有关单位或相关镇（街、场）传达领导批示和指示





区政府报告市政府并抄送市地震局和市民政局





应急响应


（区政府为主）





迅速启动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





迅速组织各镇（街道）、区直各有关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区科技局应定时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地震局报告震情、灾情，并抄送区直有关部门，提出地震趋势估计和应急建议





调查评估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恢复重建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善后处理


（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应对四级地震灾害启动应急程序





预警信息


（各镇〈街、场〉或区直有关部门）





信息反馈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





上报区政府及办公室领导





信息报告


（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上报市政府总值班室





灾区所在的镇（街道）人民政府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并向区政府报告。





向区直有关单位或相关镇（街、场）传达领导批示和指示





区政府报告市政府并抄送市地震局和市民政局





应急响应


（区政府为主）





迅速启动区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





迅速组织各镇（街道）、区直各有关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区科技局应定时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地震局报告震情、灾情，并抄送区直有关部门，提出地震趋势估计和应急建议





调查评估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恢复重建


（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善后处理


（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事发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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